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家 上 字 第 9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甲 ○ ○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蘇 彥 文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　 　 臺 灣 基 隆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臺 灣 基 隆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事 務 官 蔡 岳 潭  06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確 認 收 養 關 係 存 在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 07

        107年 12月 4日 臺 灣 基 隆 地 方 法 院 107年 度 親 字 第 18號 第 一 審 判 決  08

       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於 108年 5月 8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第 二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12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3

        一 、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伊 生 於 日 治 時 期 昭 和 17年 1月 8日 （ 即 民 國 31年  14

            1月 8日 ） ， 原 名 為 乙 ○ ○ ， 臺 灣 光 復 後 申 請 戶 籍 登 記 之 姓  15

            名 為 丙 ○ ○ ， 嗣 於 36年 5月 3日 為 丁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收 養 並 撫 育  16

            。 伊 在 戶 長 己 ○ ○ （ 即 生 父 庚 ○ ○ 之 父 ） 戶 內 固 記 載 「 民 國  17

            參 陸 年 伍 月 參 日 經 … … 丁 ○ ○ 收 養 為 養 女 」 ， 惟 誤 載 姓 名 為  18

            「 辛 ○ ○ 」 、 「 33年 1月 8日 」 生 。 另 在 戶 長 丁 ○ ○ 戶 內 之 養  19

            父 母 姓 名 則 誤 載 為 丁 ○ ○ 之 子 「 壬 ○ ○ 」 、 壬 ○ ○ 之 妻 「 癸  20

            ○ ○ 」 ， 經 向 基 隆 市 安 樂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申 請 補 填 為 丁 ○ ○ 、  21

            戊 ○ ○ 遭 拒 ， 爰 求 為 確 認 伊 與 丁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間 收 養 關 係 存  22

            在 之 判 決 。 上 訴 聲 明 ： (一 )原 判 決 廢 棄 。 (二 )確 認 上 訴 人 與 丁 ○  23

            ○ 、 戊 ○ ○ 間 之 收 養 關 係 存 在 。  24

        二 、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請 綜 合 相 關 證 據 依 法 判 決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25

            答 辯 聲 明 ： 上 訴 駁 回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按 當 事 人 適 格 ， 是 指 當 事 人 就 特 定 訴 訟 標 的 有 實 施 訴 訟 之 權  27

            能 ， 屬 於 訴 訟 上 權 利 保 護 要 件 ， 即 就 原 告 所 主 張 之 法 律 關 係  28

            有 無 為 訴 訟 之 權 能 之 問 題 。 又 當 事 人 之 適 格 ， 為 法 院 應 依 職  29

           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， 下 級 審 未 認 當 事 人 不 適 格 ， 上 訴 法 院 調 查 卷  30

            宗 之 結 果 ， 已 足 認 定 當 事 人 之 適 格 有 欠 缺 者 ， 自 得 逕 以 當 事  31

            人 不 適 格 為 理 由 而 為 裁 判 （ 最 高 法 院 32年 上 字 第 160號 判 例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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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是 如 有 當 事 人 不 適 格 之 情 形 ， 法 院 不 得 對 之 為  01

            實 體 上 之 裁 判 。 次 按 家 事 事 件 法 （ 下 稱 本 法 ） 第 39條 係 因 家  02

            事 事 件 種 類 繁 多 ， 為 免 本 法 分 則 中 所 定 家 事 訴 訟 事 件 當 事 人  03

            適 格 條 文 規 範 不 完 備 ， 所 為 一 般 規 定 。 本 法 親 子 關 係 訴 訟 事  04

            件 程 序 乙 章 ， 未 就 確 認 扶 養 關 係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訴 訟 事 件 當 事  05

            人 適 格 為 規 定 ， 自 應 適 用 上 開 第 39條 規 定 （ 立 法 理 由 參 照 ）  06

            。 又 檢 察 官 非 親 子 關 係 當 事 人 ， 除 立 法 者 認 係 涉 及 公 益 之 民  07

            事 事 件 ， 如 無 當 事 人 時 ， 有 必 要 由 檢 察 官 做 為 職 務 上 之 當 事  08

            人 ， 成 為 被 告 ， 以 便 利 並 確 保 訴 訟 程 序 之 遂 行 ， 乃 於 法 律 明  09

            文 規 定 外 ， 尚 不 得 於 法 律 未 有 明 文 情 形 ， 以 檢 察 官 為 被 告 。  10

            次 查 司 法 院 家 事 事 件 法 研 究 制 定 委 員 會 原 參 照 日 本 人 事 訴 訟  11

            法 第 26條 、 第 27條 規 定 ， 分 別 所 擬 之 草 案 第 27條 之 1（ 相 當  12

            本 法 第 39條 ） 第 3項 規 定 ： 「 依 前 二 項 （ 相 當 本 法 第 39條 第  13

            1項 、 第 2項 ） 規 定 ， 應 為 被 告 之 人 已 死 亡 ， 而 無 應 為 被 告 之  14

            人 者 ， 以 檢 察 官 為 被 告 。 」 、 第 37條 之 1（ 相 當 本 法 第 50條  15

            ） 第 3項 規 定 ： 「 依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或 第 二 項 規 定 提  16

            起 之 訴 訟 ， 於 判 決 確 定 前 被 告 均 死 亡 者 ， 除 別 有 規 定 外 ， 由  17

            檢 察 官 續 行 訴 訟 。 」 （ 見 司 法 院 家 事 事 件 法 研 究 制 定 資 料 彙  18

            編 第 七 冊 675至 679頁 ） ， 為 司 法 院 所 提 之 家 事 事 件 法 草 案 刪  19

            除 上 開 草 案 第 27條 之 1第 3項 規 定 ， 且 經 立 法 院 制 訂 本 法 第 39  20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： 「 第 三 條 所 定 甲 類 或 乙 類 家 事 訴 訟 事 件 ， 由 訟 爭 身  21

            分 關 係 當 事 人 之 一 方 提 起 者 ， 除 別 有 規 定 外 ， 以 他 方 為 被 告  22

            。 （ 第 一 項 ） 前 項 事 件 ， 由 第 三 人 提 起 者 ， 除 別 有 規 定 外 ，  23

            以 訟 爭 身 分 關 係 當 事 人 雙 方 為 共 同 被 告 ； 其 中 一 方 已 死 亡 者  24

            ， 以 生 存 之 他 方 為 被 告 。 （ 第 二 項 ） 。 」 、 第 50條 第 3項 規  25

            定 ： 「 依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提 起 之 訴 訟 ， 於 判 決 確 定 前 被 告 均  26

            死 亡 者 ， 除 別 有 規 定 外 ， 由 檢 察 官 續 行 訴 訟 。 」 ， 足 見 於 本  27

            法 第 3條 所 定 甲 類 事 件 （ 含 第 1項 第 4款 之 確 定 收 養 關 係 存 在  28

            或 不 存 在 事 件 ） ， 係 有 意 排 除 「 應 為 被 告 之 人 已 死 亡 ， 而 無  29

            應 為 被 告 之 人 者 ， 以 檢 察 官 為 被 告 。 」 事 項 ， 尚 難 參 酌 上 開  30

            日 本 人 事 訴 訟 法 規 定 認 係 法 律 漏 洞 ， 類 推 適 用 本 法 第 63條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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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3項 規 定 ， 以 檢 察 官 做 為 職 務 上 之 當 事 人 而 為 被 告 。 是 收 養  01

            人 已 死 亡 ， 僅 得 由 有 法 律 上 利 害 關 係 之 第 三 人 以 被 收 養 人 為  02

            被 告 ， 起 訴 請 求 確 認 收 養 關 係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； 被 收 養 人 不 得  03

            逕 以 檢 察 官 為 被 告 ， 提 起 確 認 收 養 關 係 存 否 之 訴 ， 否 則 即 欠  04

            缺 當 事 人 適 格 。 查 上 訴 人 請 求 確 認 與 丁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間 之 收  05

            養 關 係 存 在 ， 惟 丁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分 別 於 64年 3月 11日 、 50年 7  06

            月 31日 死 亡 ， 有 戶 籍 登 記 簿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原 審 卷 39、 45頁 ）  07

           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已 無 對 立 之 被 告 ， 上 訴 人 逕 以 被 上 訴 人 為 被 告  08

           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， 不 符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39條 規 定 ， 其 被 告 當 事 人  09

            適 格 即 有 欠 缺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上 訴 人 以 被 上 訴 人 為 被 告 ， 請 求 確 認 與 丁 ○ ○ 、  11

            戊 ○ ○ 間 之 收 養 關 係 存 在 ， 非 屬 正 當 ， 不 應 准 許 。 原 審 為 上  12

           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理 由 雖 有 不 同 ， 但 結 論 並 無 二 致 ， 仍 應 予  13

            維 持 。 上 訴 論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改 判 ， 為 無 理 由  14

            ， 應 駁 回 上 訴 。  15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至 於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證 據  16

            ，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認 為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而 無 逐  17

            一 論 駁 之 必 要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18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51條 、 民 事  19

            訴 訟 法 第 449條 第 2項 、 第 7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2    日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事 法 庭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吳 光 釗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袁 雪 華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李 昆 霖  25

       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6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其  27

        未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提 出 上 訴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狀  28

       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上 訴 時 應 提 出 委 任 律 師 或 具  29

        有 律 師 資 格 之 人 之 委 任 狀 ； 委 任 有 律 師 資 格 者 ， 另 應 附 具 律 師 資  30

        格 證 書 及 釋 明 委 任 人 與 受 任 人 有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66 條 之 1第 1項 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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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書 或 第 2項 （ 詳 附 註 ） 所 定 關 係 之 釋 明 文 書 影 本 。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 01

       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2    日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張 郁 琳  04

        附 註 ：  05

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66條 之 1（ 第 1項 、 第 2項 ） ：  06

        對 於 第 二 審 判 決 上 訴 ， 上 訴 人 應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但 上 訴  07

       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具 有 律 師 資 格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08

        上 訴 人 之 配 偶 、 三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、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， 或 上 訴 人 為  09

        法 人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時 ， 其 所 屬 專 任 人 員 具 有 律 師 資 格 並 經 法  10

       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第 三 審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 11

４


